灌南县行政审批局文件
灌行审经〔2022〕69号

[image: image1.emf]  灌南县 行政审批局文 件     灌 行审 〔 2017 〕 **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县行政审批局关于调整灌南县新安镇硕项村、宋集村共建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灌南县新安镇硕项村村民委员会：

你们报来的《关于调整灌南县新安镇硕项村、宋集村共建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及有关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灌南县行政审批局以灌行审经〔2022〕58号文批复了灌南县新安镇硕项村、宋集村共建厂房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。因项目评审后项目总投资高于原估算总投资，项目单位申请变更项目总投资，变更后的项目总投资为450万元。经研究，同意对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作如下调整：

总投资调整为：450万元。
灌行审经〔2022〕58号文件其它内容不变。项目代码：2250-320724-89-01-599074。

灌南县行政审批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6月16日

抄送：灌南县发展与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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